
认定管理办公室文件

厦高办 匚2020〕 10号

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公室

关于取消厦门益光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

3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根据 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 (国科发火 匚⒛16〕 32

号)和 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 (国科发火 〔2016〕

195号 )有关规定,经研究,决定从⒛⒛年度起取消厦门益光照

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(证书编号:GRzO1835100122)、 联盟速运

(厦门)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(证书编号:GR⒛ 1835100454)和 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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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源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(证书编号:CJR⒛ 1835100573)

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。

特此通知。

厦门市高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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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

抄送: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,市财政局、

市税务局.

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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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⒛年 10月 23日 印发


